三门峡市政府发布森林防火紧急通告
入春以来，三门峡市持续干旱大风天气多，森林火险等级居高不下，给森林资源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影响。为切实做好当前森林防火工作，3月25日，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向全市人民发布了《森林防火紧急通告》。
    《通告》要求，各级政府要严格落实森林防火行政领导责任制，各级护林防火指挥部成员单位负责人要深入分包林区督促检查，保证森林火灾各项预防和扑救措施落实到位。严禁在林区吸烟、上坟烧纸、燃放鞭炮和烧荒等用火行为；对在林区进行生产、生活用火的，必须按照规定办理审批手续，交纳森林防火风险抵押金。在林区作业和通过林区的各种机动车辆，必须安装防火装置，公共汽车司乘人员要对旅客进行森林防火安全教育，严防旅客随意丢弃任何火种。严禁旅客携带各类火种进入自然风景区、林区游玩。发生森林火灾后，要采取安全扑救措施，严禁组织老、弱、病、残、孕妇和中小学生参加扑救森林火灾。对违反森林防火管理造成森林火灾的，按时《森林防火条例》予以惩处，同时追究有关负责人的行政责任；情节严重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（省护林防火办公室：夏治军）
